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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2007年3月1日  财政部财会函 [2007] 9号）

第一条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职业风

险基金的管理，促进事务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提高抵

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风险

基金。

事务所分所的职业风险基金，由事务所统一提取和使用。

第三条  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以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

为基数，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第四条  事务所可以通过购买职业保险方式提高抵御职业

责任风险的能力。

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的，实际缴纳的保险费可以按以下

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

可抵扣金额=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 ×15。

可抵扣金额大于或者等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

的，当年度可以不提取职业风险基金。可抵扣金额小于当年度

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事务所以保险费抵扣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应当于

每年5月31日前，将保单（含保险条款）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

财政部门、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五条  中外合作事务所由国际总部统一办理职业保险

的，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将保险机构出具

的、证明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当年度交纳保险费金额的文件通过

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报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六条  事务所存续期间，职业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下列支出：

（一）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

（二）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法律费用。

第七条  有限责任事务所合并，合并各方合并前已提取的

职业风险基金应当并入合并后事务所。

第八条  有限责任事务所分立，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

当按照净资产分割比例在分立各方之间分割。分立各方另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九条  事务所存续期间不得分配职业风险基金。

第十条  脱钩改制前事务所形成的职业风险基金，如果脱

钩改制时事务所与挂靠单位签订了书面协议，明确该部分职

业风险基金留给脱钩改制后事务所占有的，该部分职业风险

基金纳入脱钩改制后形成的职业风险基金统一使用和分配。

第十一条  除第十条规定情形外，脱钩改制前事务所形成

的职业风险基金留归脱钩改制后事务所的，该部分职业风险

基金应当与脱钩改制后形成的职业风险基金分别核算，仅用

于脱钩改制前业务引起的民事赔偿及相关法律费用。事务所

清算时，该部分职业风险基金有结余的，应当交还原挂靠单

位。原挂靠单位不存在的，应当上缴国库。

第十二条  除第十一条规定情形外，事务所清算时，职业

风险基金应当纳入清算范围。

第十三条  事务所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

（2007年4月3日  财政部财会 [2007] 5号）

第一条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

监督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24号）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

证书（以下统称执业证书）由财政部统一印制，由审批机关发放。

第三条  执业证书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

第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记载事项包括：事务

所名称、主任会计师姓名、办公场所、组织形式、事务所编

号、注册资本（出资额）、批准设立文号、批准设立日期、发证

机关、发证日期。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记载事项包括：分所名称、

负责人、办公场所、分所编号、批准设立文号、批准设立日

期、发证机关、发证日期。

执业证书中各记载事项必须由发证机关填写完整，“发

证机关”处应加盖发证机关印章。记载不完整或者未加盖印

章的，执业证书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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